


关于印发2026年二季度江汉区
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区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为防范化解自然灾害风险，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市气象部门的分析预测，区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近日组织区水务和湖泊局、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对2026年二季度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形成了《2026年二季度江汉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


                     江汉区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4月21日



2026年二季度江汉区
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


一、天气预测分析
气象部门预测，预计 2026 年 4 月武汉市温高雨少。月累计 降水量 110～14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1 成左右。月平均气温 18.5～19.5 ，较常年同期偏高 1～1.5 。主要降水时段为上旬中期、中旬中后期和下旬后期。预计 2026 年第二季度（4～6 月） 武汉市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平均气温 23.5～24 ，较常年同期 偏高 1～1.5 ；降水量 400～50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1～3 成。春季易发雷电、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做好部门联动，加强灾害天气的及时防范与应对处置。
二、防汛风险形势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 4月7日8时，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获悉，当前汉口水位14.11米，与上月相比，上涨0.22米；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57米。区水务局要做好堤防巡查工作，及时排查整改堤防伸缩缝、戗台等区域隐患问题。要密切关注水情变化，为汛期做好相应准备工作。持续做好防溺水宣传工作，紧盯长江、汉江危险水域，做好人员下水劝阻及安全警示，营造安全有序的江滩环境。
三、地质灾害风险形势
[bookmark: _GoBack]截至目前全区无地质灾害发生，无地质灾害隐患点，未出现因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地质灾害风险相对稳定。各单位要强化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摸排，认真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在建工程的防灾主体责任，要安排人员密切关注老旧小区和危房，发现房屋有安全隐患的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做好强对流天气应对工作
区水务和湖泊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及时组织排渍排涝；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要注意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加强巡险排患，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督促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采取防范措施，如遇极端天气，要停止户外施工作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要督促加强户外广告牌、窨井盖、桥梁隧道等安全检查；加强林木倒伏处置和排患；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要加强危房检查监控，督促物业服务单位强化安全巡查和排患；区交通大队要做好道路交通疏导与管控，加强交通安全防范。其它各部门要结合职责抓好防范工作，做好强对流天气和暴雨洪涝等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


